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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载25人大客车
塞进68名小学生
司机因危险驾驶罪被处罚

核载 25 人的大客车居然塞进了 68 名
小学生，日前，司机李某犯危险驾驶罪，被广
西柳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 2 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3000元。

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每周一至周五，被
告人李某都会驾驶一辆无号牌的大客车搭
乘柳江县穿山镇仁安村乐塘屯和金羊屯籍
的 68名小学生到柳江县穿山镇某小学上下
学。这些学生每人每个学期交 350元给李某
作为搭车费。

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
从事接送学生上下学的客车严重超过额定
成员载客，超载 276%，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
驶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成立。李某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从轻处
罚。 故判处被告人李某拘役 2 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3000元。 /新华社

三沙市永兴机场
民航公务包机首航

22 日 10 时 20 分， 从海口市美兰机场
起飞的一架民航客机降落三沙市永兴军民
合用机场，标志着永兴机场民航公务包机航
班成功首航。永兴机场军民合用改扩建工程
于 2016 年 5 月竣工， 于 12 月 1 日通过民
航行业验收。 12 月 16 日，永兴机场取得民
用机场使用许可证，正式实现军民合用。

三沙永兴机场至海口美兰机场的民航公
务包机航班起降时刻为：去程海口美兰机场
08:45起飞，09:55到达三沙永兴机场，返程
三沙永兴机场 13:00 起飞，14:15 到达海口
美兰机场。 航班单程票价 1200元。 /新华社

“5·24”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案
2000 年 5 月 23 日，江西省景德镇市所

辖乐平市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案
（“5·24”案）。 2003 年 7 月 7 日，景德镇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黄志强、方
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死刑。 宣判后，四被告
人提出上诉。 2004 年 1 月 17 日，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景德镇市中级人
民法院重新审判。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后，于 2004 年 11 月
18 日作出一审判决， 仍判处四被告人死刑。
宣判后，四被告人再次提出上诉。 2006 年 5
月 31 日，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四
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提
出申诉。 2015 年 7 月 31 日， 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该案立案审查。 2016 年 4 月

27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另行组成合
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 因涉及个人隐私，江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 30日对
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原判据以定案证据没形成完整锁链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第一、

二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黄志强、方春平、
程发根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敲
诈勒索罪及原审被告人程立和犯故意杀人
罪、抢劫罪、强奸罪，主要依据四原审被告
人的有罪供述， 以及该有罪供述与在案其
他证据印证一致。

但根据再审庭审中检辩双方出示的物证
检验报告、法医物证鉴定书等新证据，以及江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立案审查和再审期间调
取的新证据， 四原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上
述新证据及原审卷宗内其他证据存在无法排
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四原审被告人

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同时，该案不能排除
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四原审被告人有罪供
述的合法性存疑。 且该案缺乏能够认定四原
审被告人作案的客观证据。 因此，原判据以定
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 没有达到证据
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对四原审被告人
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应当依法改判四原审被告
人无罪的意见， 对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依法作出公正
判决的意见，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均予以采
纳。 据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前述
再审判决，宣告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
和无罪。

高院副院长向4人当面赔礼道歉
再审宣判后，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夏克勤代表该院向黄志强、 方春平、 程发
根、程立和当面赔礼道歉，并告知有依法申请
国家赔偿的权利。 /新华社

江西高院再审乐平“5·24”案:撤销原审判决

宣判4名原审被告人无罪
22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乐平“5·24”案原审被告人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故意杀人、抢

劫、强奸、敲诈勒索再审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无罪。

房产商一房二卖
被判退一赔一
法官：惩罚性赔偿再加上对被告处罚 以防其重犯

事件：付完首付后发现房子卖给了别人
2014年年初，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芙蓉南

路的李敏看中了湖南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发的一处房产大厦。“当时觉得位置好，适合
办公，就打算买了。 ”李敏介绍，同年 3 月，他
与该置业公司签订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购买了大厦中的两套房。

李敏介绍， 两套房屋的首付款一共是
143.5 万元， 剩余房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支付。
购房合同签订后， 李敏也按期支付了房子的
首付， 但置业公司并没有按约定向长沙市房
屋登记机构办理合同备案， 也没有为李敏办
理房屋所有权证。

对此， 李敏向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法院责令置业公司为其所购房屋办
理房产证。在诉讼过程中李敏发现，早在 2013

年 9 月， 该置业公司已将这两套房子卖给了
李东，并办理了相关登记。

“自己购买的房子，却早被开发商卖给了
别人，（开发商）这种行为太不诚信了。 ”李敏
气愤地说。

判决:返还购房款，并赔偿百余万
在得知自己购房合同无法实现后，李敏变

更了诉讼请求。 他请求法院解除他与置业公司
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协议》，返还购房款 143.5
万元，还要求置业公司赔偿其损失 143.5万元。

天心区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 李敏与被
告置业公司签订的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
法律强制性规定，均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被
告置业公司在与李敏订立合同前， 已将涉案
房屋出卖给他人，并办理了预告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
规定， 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
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本案中，
被告置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李敏订立合
同时经过预告登记人李东的同意， 亦未举证
证明该预告登记已失效， 使得李敏自订立商
品房买卖合同时， 即无法依据相应合同取得
涉案房屋所有权。

据此， 法院支持李敏解除两份购房合同
的诉讼请求，并要求被告置业公司将 143.5 万
购房款全部退还给李敏。

因此， 对李敏要求被告置业公司承担
143.5 万元赔偿责任的诉请， 法院予以支持。
法官认为， 除了弥补被告的故意侵权行为所
造成的损失外， 惩罚性赔偿加上对被告进行
处罚以防将来重犯， 同时也达到惩戒他人的
目的。 /潇湘晨报

一半以上受访一孩家庭
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 22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3.3%的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项调查名为“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由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开展。 调查历时半年，
以来自北京、辽宁等 10省（市）21个市（区）0至 15岁儿童的父母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1 万余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2.3%。
受访家庭中，一孩家庭占 54.2%，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占 45.8%。

调查显示，80%左右的父母在考虑是否
生育第二个孩子时， 首先考虑的是公共服
务因素，排在前四位的是“孩子入园、入学、
升学的情况”“婴儿用品的质量”“生活地区
环境状况 ”“孩子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 ”。
70%左右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家庭
社会经济状况”“孩子上幼儿园前是否有人
帮助照料” 等也是影响生育第二个孩子意
愿的重要因素。

调查发现， 超过 50%的两孩家庭对孩子

的养育存在困惑，包括“如何与两个孩子建立
和保持亲密的关系”“如何处理两个孩子相处
过程中的问题”等。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在介绍
调查结果时表示，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
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不敢
生、不愿生”现象。 另一方面，已经生育两孩的
家庭对于相关公共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提出
了新需求。

相关人士建议，应加大医疗、卫生、教育

等公共服务资源投入； 可采取政府直接承
办、补贴企事业单位或城乡社区开办、购买
社会服务等多种方式， 建设婴幼儿托育机
构，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开展托育服务试点，
为家庭提供更多安全优质、就近就便、负担
得起的公共托育服务， 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同时，要通过建立完善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和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创新丰富家庭教育
指导方式等，为两孩家庭提供切实可行的家
庭教育指导。 / 新华社

中纪委官网推出专区
举报元旦春节违规违纪问题

元旦春节将至， 为紧盯重要时间节点，
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推出《元旦春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

专区开设了“我要举报”窗口，欢迎广大
网友通过网站、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对节
日期间公款吃喝、旅游，党员干部收送节礼，
出入隐秘场所，组织隐秘聚会等不正之风进
行监督举报。

专区的“每周通报”栏目将从 12 月 28
日起，连续四周每周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四风”监督哨》专栏将继续对典
型问题进行剖析和警示。

专区还设有“网友留言”栏目，欢迎广大
网友说说看到的听到的不正之风的新动向、
新表现，查找隐形变异的“四风”，并对狠刹
不正之风建言献策。 /央视

12 月 22 日，记者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
及其代理律师王殿学、辜光伟处获悉，当天
下午， 河北高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三名法
官，主动约见了他们三人，听取了聂树斌家
属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的理由；三名法官代
表河北高院再次向聂树斌家人致歉，并表示
会在合法的范围内尽量满足申请人请求。

12 月 14 日，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在四
川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辜光伟、 北京京师
（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的陪同下，前
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聂树斌一案
的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河北高院当日决定
立案受理。

这一国家赔偿申请主要包括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人身自由赔偿金、抚养生活费和
精神损害赔偿等，还有一笔当年聂家向被害
者康家支付的 2000 元赔偿金，各项费用合
计 1391万余元。 /央视

高院约见聂树斌家属
听取国家赔偿申请理由

花了 100 多万首付款买下的房子，结果发现早被开发商卖给了别人。 在购房时，长沙市民李敏（文中均为化
名）遭遇了一次“一房二卖”。 发现“被坑”后，他向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对此案作
出了“退一赔一”的判决，即房产开发商在退还李敏 143.5 万元房款的同时，还必须赔偿购房户 143.5 万元的赔偿
款，并负担诉讼费。


